
合同编号：

张家湾镇生活垃圾中转站工程项目外电源配套工程

发包人（ 甲方）：（全称）＿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人民政府

勺 承包人（乙方）：（全称） 北京广爱欣电器设备安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 及其他有

关规定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甲乙双方就本工程施工的发

包与承包事项经协商 一致， 签订本合同。

1工程概况

1. 1工程名称：张家湾镇生活垃圾中转站工程项目外电源配套工程

1. 2工程地点：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

1. 3工程内容： 外电源高压线路线杆竖立、线缆敷设、配电室设备安装、室

外箱式变压器（及基础）安装及敷设电缆敷设等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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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乙方包工、包全部料 口乙方包工、包部分料（见附件）

口乙方只包工

1. 4缺陷责任期期限：24个月。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

2工程质量

2.1本工程质最应达到国家、北京或专业的质量检验标准、设计标准或以双

方约定的其他标准。

2.2 约定标准： 按照执行建设强制性标准和质量

3工期

本 项目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进场施工，工期为14天。

3 .  1延期开工：乙方不能按期开工的，应提前2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，如

甲方2日内做出答复的，视为同意延期开工，具体开工日期将另行约定。如甲方

不同意延期开工的，则工期不顺延；如因甲方原因需延期开工的，应征得乙方同

意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，并相应顺延工期。

3 .2暂停施工（停工）：甲方要求乙方暂停施工的，应在24小时向乙方提出














